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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透過「疫苗資助計劃」安排新冠疫苗外展接種活動的指引 

(2025 年 03 月 05 日) 
 

引言 
 

政府推行覆蓋全港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為所有香港市民免費接
種新冠疫苗。合資格群組已於專題網頁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6952.html) 公報。機構及社會團體 (包括學校) 可
以透過「疫苗資助計劃」在機構及社會團體 (包括學校) 的場地舉辦外展疫苗接種活動。 

 

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下，政府會就每劑向合資格群組接種的疫苗提供
疫苗資助額予醫生。私家醫生不能向接種人士收取任何服務費，或以任何名義向接種人
士收取額外金錢，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可退還或不可退還的按金、行政費、預約費或取
消預約費。指引將會按需要而更新，但不能涵蓋所有情況。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疫
苗 接 種 計 劃 的 詳 細 資 料 ， 請 查 閱 專 題 網 頁 
( h t t p s : / / w w w . c h p . g o v . h k / t c / f e a t u r e s / 1 0 6 9 3 4 . h t m l ) 。 

 

 
 

 舉辦外展疫苗接種活動的主要步驟簡介 
 

(I) 計劃階段 

 
(1) 選擇提供外展疫苗服務的私家診所新冠疫苗接種站 

 

(i) 主辦單位請先選擇提供新冠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的私家診所新冠疫苗接種站 (下稱

「 接 種 站 」 ) ， 名 單 已 上 載 專 題 網 站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list_of_pcvs_providing_covid_outreach_v2.pdf) 

。請注意表列的接種站只提供信使核糖核酸疫苗予12歲以上人士，如欲安排12歲

以下兒童接種信使核糖核酸疫苗，請到指定的接種場所接種，有關地點名單請參閱

專題網站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6952.html) 。 

 

(ii) 在知情同意下，新冠疫苗可與其他疫苗(*)(包括減活疫苗)同時接種，或在接種其

他疫苗(*)之前或之後的任何時間接種。如果接種人士或其家長欲分開時間接種

新冠疫苗和減活疫苗（例如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德國麻疹及水痘混合疫苗; 減

活噴鼻式流感疫苗），相隔14日即可。主辦單位請直接聯絡醫生查詢同時接種

的詳情。 

 

*附註：如屬猴痘高暴露風險人士如需安排暴露前接種猴痘疫苗，建議與接種信使核糖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6952.html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6934.html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list_of_pcvs_providing_covid_outreach_v2.pdf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6952.html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60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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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新冠疫苗(例如復必泰、莫德納)之前或之後最少相隔四星期。 

 

(iii) 如果計劃在外展活動中安排同時接種多於一種疫苗，請與服務醫生密切溝通。

請確保醫生將提供已接受訓練的職員去同時處理多於一種疫苗。請特別注意接

種前需獲得接種人士/ 父母/ 監護人分別對這些疫苗和同時接種多於一種疫苗的

同意。在疫苗接種當日，請明確分流接種人士， 並向疫苗接種隊提供支援，妥

善處理疫苗和疫苗接種記錄。 

 

(2) 考慮會否招標或報價 
 

(i) 主辦單位可按本身需要而考慮是否進行招標或報價。選擇醫生的過程必需公平、公

正及透明，並將選擇的原因公開、記錄在案，參與選擇過程的人員需申報利益。 

 

(ii) 若需要招標或報價，可參考附錄一與一(A)的非診所場地疫苗接種招標或報價條款 

 參考資料。 

 

 

(3) 與醫生跟進有關疫苗接種活動的準備工作 
 

(i) 與醫生商討疫苗接種的地點及日期 

 

(ii) 提醒醫生填妥在非診所場地疫苗接種通知書，並於活動舉行至少14天前交回衞生防

護中心。每次外展疫苗接種活動需提交一份在非診所場地疫苗接種通知書。衞生

防護中心會使用該表格通知環境保護署有關在非診所場地安排疫苗接種活動的時

間和地點。 
 

(iii)   提醒醫生預先安排收集和送交醫療廢物的方法。醫生需預先安排預早安排於疫苗

接種活動後盡快由持牌醫療廢物 收集商收集醫療廢物或由醫護專業人士送交到化

學廢物處理中心。如果預計未能將當天產生的醫療廢物運走，醫生與主辦單位需

事先安排在場地暫存醫療廢物 (請參閱附錄二｢暫存外展疫苗接種活動所產生的醫

療廢物指引｣)。 

 
 

 

(4) 安排場地、日期和時間 
 

(i) 了解場地的使用條款是否對外展疫苗接種活動有任何限制。 

 

(ii) 安排一所燈光充足、空氣流通和環境清潔的場地進行疫苗接種。並預備足夠及可分

隔的地方讓接種疫苗的人士 (1)等候； (2)登記； (3)接種疫苗； (4)接種疫苗後休息和

接受觀察；及 (5)在有需要時接受急救。在整個疫苗接種過程中，請確保接種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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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 

 

(iii) 若未能在接種活動完成後即時收集或送交醫療廢物，該場地須提供適當地方， 作暫

時存放醫療廢物之用。請參閱附錄二。 
 
 

(5) 向參加者或未滿 18 歲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參加者家長/ 監護人提供疫苗資訊 
 

(i) 協助醫生派發將要接種的疫苗的資訊：  

 新冠信使核糖核酸疫苗接種須知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factsheet_covidvaccine_mrna_chi.pdf) 

 收集個人資料目的聲明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cvc_bw_data_collection.pdf) 
 

(ii) 可行情況下，邀請醫護人員講解有關疫苗接種的資訊。 

 

(iii) 告知參加者衞生署的衞生防護中心可能會抽樣聯絡參加者或其家長/ 監護人，核實

接種疫苗人士資料。 

 

 

(6) 查核資格並取得同意書  
 

(i) 協助醫生派發予未滿 18 歲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參加者的家長/ 監護人及收回填妥

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同意書。同意書可於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consent_form_for_covid19_vaccination_chi.pdf)下載。 

 

(ii) 確保未滿 18 歲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參加者的家長/ 監護人於接種當日： 

 

(a) 為參加者填妥及簽署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同意書。 
 

(b) 帶備參加者的香港居民的證明文件。沒有香港身份證的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童，

可能需要帶備其他身份證明文件進行核對及記錄。 

 

(c) 帶備過往疫苗接種記錄(針咭)(如有)。 

 

(iii) 將已填妥及簽署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同意書交回醫生，並由醫生查核醫健

通(資助) 系統，以查閱接種記錄，以防止重覆接種。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factsheet_covidvaccine_mrna_chi.pdf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cvc_bw_data_collection.pdf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consent_form_for_covid19_vaccination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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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接種當日 
 

(7) 感染控制 

 

(i) 為防止環境污染，接種場地，包括工作區域在內，應安排在每次接種活動前或在明

顯污染時，清潔和消毒。 

 

(ii) 應於每一節疫苗接種活動前，用 1  比 99  稀釋家用漂白水 （即把 1 份含 5.25% 次

氯酸鈉的家用漂白水與 99 份清水混和）進行清潔和消毒場地，待 15-30 分鐘後，

再用清水清洗，然後抹乾。金屬表面可用 70% 酒精清潔消毒。應用冷水(不應用熱水)

稀釋漂白劑。除非是金屬表面，請勿使用酒精 / 酒精濕巾進行清潔和消毒。 

 

(iii) 增加工作台、電腦、鍵盤、打印機等常用物品的清潔消毒頻率。建議使用 1 比 99 稀釋

的漂白劑浸泡過的可重複使用/ 不可重複使用的布進行一般清潔和消毒。 
 

(8) 協助安排參加者接種疫苗 
 

(i) 如於學校接種疫苗，通知醫護人員當日缺課、發燒或不適的學童名單，以讓醫護人

員得知當日不會為他們接種疫苗，並作出其他安排。 

 

(ii) 維持參加者的秩序，協助安排參加者接種疫苗。 

 

(iii) 主辦單位與醫生需按照情況及名額考慮是否接受即場報名。若未能為即場報名人士

提供接種服務，主辦單位應提供其他接種場地的名單，詳細名單請參閱 

(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6952.html) 

 

 

(9) 醫生提供的服務 
 

醫生需要於接種當日提供以下服務： 

 

(i) 提供安全和優質的疫苗接種服務。 

 

(ii) 衞生署指引醫生需駐場並需要時處理緊急情況。 

 

(iii) 安排至少一位醫生及至少一位接受過緊急訓練(如基本生命支援術)等的註冊護士在

備有急救設備的現場提供服務和醫療支援。 

 

(iv) 有效地監督為醫生履行職務並已受訓的僱員；及維持診治病人的個人責任。 

 

(v) 安排專業醫護人員評估參加接種疫苗者是否適合接種疫苗。 

 

(vi) 確保所有人員遵守感染控制指引。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69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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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確保獲得參加者/ 家長/ 監護人的知情同意。｢電子同意書｣是指合資格人士知情同意

使用疫苗資助，並將香港身分證插入政府提供予參與疫苗資助計劃診所的讀卡機，

讀取卡面資料，以代替簽署紙本｢ 使用疫苗資助同意書｣。18歲或以上又使用香港身

分證人士可透過｢電子同意書 ｣方式表示同意使用疫苗資助。未滿18歲或精神上無行

為能力人士，其父母/ 監護人須填寫紙本｢使用疫苗資助同意書｣。 

 

(viii) 親自指導已受訓的人員，或由合資格專業醫護人員提供疫苗接種。 

 

(ix) 確保適當處理及棄置醫療廢物 (例如針咀、針筒、被血浸透的紗布球等)。 

 

 

(10) 疫苗接種後 
 

(i) 接種疫苗後，安排參加者留在現場休息及觀察至少 15 分鐘。對疫苗或注射曾有任何

嚴重程度的即時過敏反應史的人士，以及因任何原因曾有過敏反應史的人士應觀察

至少 30 分鐘。 

 

(ii) 如果參加者接種疫苗後出現不良反應，立即通知醫護人員為他們進行評估及提供治

療。 

 

(iii) 確保醫護人員即時列印紙本疫苗接種記錄(針咭)，給予參加者或家長/ 監護人。 

 

(iv) 對於學校外展或其他場地的疫苗接種活動，如果部分兒童參加者當天沒有接種疫苗

並且無法在現場通知他們的父母/ 監護人，疫苗接種團隊應發出通知，告知家長/ 監

護人原因和跟進。請協助疫苗接種團隊將通知傳遞給相關家長/ 監護人。 

 

(11) 醫療廢物處理及棄置 
 

(i) 醫護人員應根據環境保護署《醫療廢物管理工作守則－小型醫療廢物產生者》

(http://www.epd.gov.hk/epd/clinicalwaste/file/doc06_tc.pdf) 妥善包裝、儲存及處置疫

苗接種活動產生的醫療廢物。 

 

(ii) 醫護人員應跟從｢暫存外展疫苗接種活動所產生的醫療廢物指引｣(附錄二)  處置醫療

廢物，例如於接種疫苗當日安排持牌收集商到場收集。如果當天不能安排收集醫療

廢物，主辦單位可以將醫療廢物暫時存放在臨時存放區。 

 

http://www.epd.gov.hk/epd/clinicalwaste/file/doc06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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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診所場地疫苗接種招標/報價條款參考資料 

附錄一 

機構及社會團體(包學校)可按本身需要而考慮招標/報價。附錄一與一(A)參考資料可

供主辦單位有需要時參考。 

 

主辦單位在準備非診所場地接種疫苗活動標書/報價書時，可參考本文件的建議。附

錄一與一(A)建議的內容並非詳盡無遺。如有需要，主辦單位應增加、修改或取消相關的

條款。衞生署不會承擔因正確使用/不正確使用或依據參考資料內容上的任何損失、損壞或

損害的責任 (包括但不限於因使用本文件內容所引致的損失、損壞或損害 )。 

 

 建議的服務安排 

 

主辦單位選擇服務提供者安排外展疫苗接種活動，需說明以下項目: 

(i) 服務對象 

(ii) 疫苗接種者的年齡 

(iii) 預計參加者人數 

(iv) 疫苗的種類(或名稱) 

(v) 場地地點 

(vi) 預計接種日期和時間 

 
建議的服務安排 

1. 服務提供者 (醫療機構或醫生)  需提供一位已透過「疫苗資助計劃」登記參與「2019 冠
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的私家醫生負責整個疫苗接種活動，並提供下列服務: 

 
A) 外展疫苗接種活動的準備服務提供者需 

(i) 預留時間向衞生署預訂疫苗、針筒及急救藥物，並連同醫療用品及其他用品運

送到接種場地。 

(ii) 提供安全和優質的疫苗接種服務。 

(iii) 駐場醫生有效監督為醫生履行職務並已受訓的僱員及維持診治病人的個人責

任。 
(iv) 安排至少一位醫生及至少一位接受過緊急訓練(如基本生命支援術)等的註冊護

士，在備有急救設備的現場提供服務和醫療支援。 

(v) 列明會提供的疫苗種類及名稱 

(vi) 嚴格跟從疫苗製造商的疫苗貯存指引。自2023/2024年度起，診所只可以使用疫

苗專用雪櫃儲存疫苗。運送疫苗到疫苗接種場地，應使用裝有冰種的冰箱，最 

高/最低溫度計，隔熱物料等。使用最高/最低溫度計，能監察疫苗的溫度，以

便在運輸及接種疫苗前，確保冷藏鏈的溫度維持於攝氏 2-8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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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預先安排處置醫療廢物的方法(請參閱附錄二 )。 

 

B) 向參加者或未滿 18 歲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參加者家長 / 監護人提供足夠資訊

服務提供者需 

(i) 向參加者或其家長/監護人提供疫苗的資訊。如可行，安排講座說明有關資訊。 
(ii) 告知參加者衞生署的衞生防護中心可能會抽樣聯絡參加者或其家長/監護人， 核

實資料。 

 

C) 接種疫苗程序服務提供者需 

(i) 監督已受訓的人員或安排合資格專業醫護人員接種疫苗。 
(ii) 安排專業醫護人員在疫苗接種前，為參加者作健康評估、為他們量度體溫等， 以評

核每位參加者是否適合接種疫苗。 

(iii) 確保獲得參加者的知情同意。｢電子同意書｣是指合資格人士知情同意使用疫苗

資助，並將香港身分證插入政 府提供予參與疫苗資助計劃診所的讀卡機，讀取

卡面資料，以代替簽署紙本｢ 使用疫苗資助同意書｣。18歲或以上又使用香港身

分證人士可透過｢電子同意書 ｣方式表示同意使用疫苗資助。未滿18歲或精神上

無行為能力人士，其父母/ 監 護人須填寫紙本｢使用疫苗資助同意書｣。 

(iv) 查核醫健通(資助)  系統，以確定參加者接受疫苗資助的資格，及查閱接種記錄 

(系統及針咭)(如有)，以防止重覆接種。 

(v) 確保所有人員必須嚴格遵守感染控制指引。 
(vi) 確保所有人員在接種疫苗前，必須正確遵守「三核七對」的疫苗接種程序 (三核：

在貯存處提取疫苗時核對、在準備疫苗前核對、在接種疫苗前核對；七對：正

確人士、正確藥物、正確劑量、正確時間、正確途徑、正確位置、正確記錄)。 

(vii) 讓疫苗接種者在接種後留在場地內觀察和休息最少15-30分鐘，如接種者有即時

不良反應，需提供治療。 

(viii) 根據環境保護署《醫療廢物管理工作守則－小型醫療廢物產生者》及附錄二的｢

暫存於外展疫苗注射活動所產生的醫療廢物指引｣妥善包裝，儲存及處置疫苗

接種活動產生的醫療廢物。 

 

D) 文件/ 記錄處理服務提供者需 

(i) 即時列印紙本疫苗接種記錄(針咭)，給予參加者或家長/ 監護人保存。 
(ii) 保存所有疫苗接種記錄，包括疫苗名稱、批次、有效日期/ 解凍後使用期限、疫

苗接種醫護人員及負責醫生的姓名。這些資料應存放於資料庫以便日後作查閱

之用。 

 

2. 所有投標/報價者須填寫附錄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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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A) 
 

 投標人請提供以下各項服務的詳情： 
 

服務 詳情 

負責醫生  
姓 名 :   

 

醫療機構 :   

疫苗種類/名稱 種類/名稱 到期日 

疫苗接種活動當日在

場人員的資格(例如: 

醫生、註冊護士、登

記護士、其他支援人

員) 及人數 

 在場人員的資格: 人數  

醫生   

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診所職員   

其他支援人員   

總數   

疫苗儲存設備：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 

上  號 ） 

疫苗專用雪櫃 

其他方式，請註明︰  （設備名稱、品牌及型號） 

疫苗運送方式：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 

上  號 ） 

由參與計劃醫生／醫療機構運送：儲存於手提冰箱內，同時
配備冰種、隔熱物料等，並會持續監測疫苗溫度 

其他方式，請註明:   

會否提供講座予機構/ 

及社會團體(包括學校) 
 會  不會 

(在適當方格內) (講者資格:_ ) 

會否提供查詢電話 
 會  不會 

(在適當方格內) (電話號碼 :   ) 

(電話接聽時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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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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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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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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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C) 

 

 
 


